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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53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2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针对公司、原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之一颜华与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

天乾”）、武汉国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国创”）的债

务纠纷事项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德梅柯”）、湖北天乾、武汉国创签署了和解协议补

充协议，就债务偿付的时间、金额及方式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补充约定，

公司将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向湖北天乾偿还全部本金 12,595.33 万

元及利、罚息，上海德梅柯承担连带责任担保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

请公司就下列事项作出补充说明： 

1. 公司前期公告及相关报备材料显示，颜华在公司不知情的情

况下，伪造公司公章与武汉国创签订借款合同，公司因上述借款事项

被诉并被判处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罚息。请说明公司对颜华已采

取或拟采取的追偿措施，是否已对颜华提起诉讼，公司采取的措施是

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2. 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公司披露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募集

说明书（修订稿）》称，目前公司面临资金困境。请结合公司目前的

财务状况、融资能力、债务情况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履行上述和解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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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能力及具体资金来源，并结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规划、资金需

求及具体安排等说明履行上述和解协议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 

3. 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上述偿债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

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4. 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充分提示风险，在 12 月 14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北证监局上市

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0 日 

 

 

 


